
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群众拥有更多的

财产性收入”，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金融市

场体系，探索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表明增加财产

性收入成为城镇化时期重要的发展战略。增加农民财产

性收入是增加河北省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突破口。农

民财产性收入主要由房屋财产收入、土地增值收入和金

融资产收入等构成，这些收入的获得都需要强有力的金

融支持，如何构建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来促进农民财产性

收入增长成为目前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一、河北省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分配状况

1. 农民财产性收入占农村纯收入比重低。

（1）农民财产性收入无论从绝对规模看，还是从占

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看，都处于最低的水平。由表1可

见，2009年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只有123.9元，而2014年

达到最高时也仅为204元，年均增速为10.49%，年平均值

仅为174.29元，而最高水平的工资性收入年平均值达到

3414.21元，成为农民收入首要的来源。2009 ~ 2014年间，

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在 1.81% ~

3.06%间浮动，而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重每年

分别都在43.71%和33.73%以上，形成明显的差距。

（2）从六年增长趋势看，与其他收入相比较，工资性收入

和转移性收入增长平稳，财产性收入增长不稳定，波动较大。

2. 农民财产性收入远低于城镇居民和全国平均水平。

（1）地域上，河北省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不断加大，财

产性收入主要集中在城镇。由表 2中数据可见，2009年，农

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和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仅仅是69.81

元，然而，2014 年两者差距高达 2018.4 元，后者是前者的

10.89倍。

（2）地区上，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14年，北京市

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最高，达817.8元，河北省农村居民人均

财产性收入仅有 204元，两者差距高达 613.8元。并且河北省

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低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

222.1元，在32个省份中位列第14位。

【摘要】财产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有效渠道之一。本文对河北省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分配状况进行研究，从农村信贷资

金投入不足、资本市场不合理、农村金融服务不完善等多方面探索农民财产性收入面临的农村金融困境，并基于农村金融

视角提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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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9 ~ 2014年河北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构成情况

□·92·财会月刊2016.20

□金融·保险

年份

农村人均
纯收入（元）

财产性收入（元）

工资性收入（元）

家庭经营
纯收入（元）

转移性收入（元）

财产性收入占人
均纯收入的比重

工资性收入占人
均纯收入的比重

家庭经营纯收入
占人均纯收入的
比重

转移性收入占人
均纯收入的比重

2009

5149.67

123.9

2251.01

2440.44

334.31

2.41%

43.71%

47.39%

6.49%

2010

5957.98

182.45

2653.42

2729.80

392.31

3.06%

44.54%

45.82%

6.58%

2011

7119.69

206.36

3423.95

3006.20

483.18

2.90%

48.09%

42.22%

6.79%

2012

8081.4

218.3

4005.28

3254.57

603.23

2.70%

49.56%

40.27%

7.46%

2013

9187.71

166.37

4452.99

3165.52

1402.84

1.81%

48.47%

34.45%

15.27%

2014

10186.1

204

5133.3

3435.5

1413.4

2.00%

50.40%

33.73%

13.88%



3. 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结构单一。目前，随着河北省经

济的快速发展，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渠道越来越广泛，但

是家庭金融资产在城镇和农村之间差异显著。中国家庭金融

调查报告指出，农村和城镇家庭金融资产平均分别为 3.1万

元和11.2万元，资产配置中，银行存款比例达到57.75%，股票

为15.45%，基金为4.09%，银行理财产品为2.43%，农民储蓄意

识远远强于投资意识，存款利息收入依然是主要部分，土地

流转收益以及其他金融资产收益并没有快速增长。如下图所

示，2003 ~ 2013年，河北省农户储蓄存款从1849.15亿元增长

到6590.06亿元，以每年13.55%的平均速度增长，尽管2009年

有所下降，但是整体上升趋势明显，严重影响了农民其他财

产性收入的增加。

二、农村金融支持河北省农民财产性收入面临的困境

尽管有国家政策扶持，但当前中国金融城乡二元结构特

征决定了我国农村金融体系较之于城市金融仍然存在巨大

的差距，呈现明显的瓶颈状态。

1. 农村地区信贷资金投入不足。农民财产性收入是一种

衍生财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增加信贷资金投

入，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从农村信贷

看，河北省农村金融资金通过多种渠道不断外流，而农村信

用社成为资金主要外流渠道之一。2013 ~ 2015年，河北省农

村信用社存款余额分别为 6687.11亿元、8659.2亿元、9700.7

亿元；贷款余额分别为 4042.53亿元、5276.8亿元、6083.7亿

元，存贷差从 2644.58亿元增长到 3617亿元。另外，从涉农资

金使用视角看，农业贷款总体呈现缓慢增长态势。1995 ~

2009年，农业贷款从216.54亿元增长到1918.63亿元，金融机

构贷款从1578.21亿元增长到13123.8亿元，农业贷款占贷款

总额的比例整体处于低水平，在10% ~ 18%之间波动。农业贷

款的低投入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2. 针对性的资本市场体系不完善。

（1）证券公司数量少。截至 2014年末，最为发达的广东

省、上海市、北京市的证券公司数量分别为 23家、21家、19

家。与之相比，河北省仅拥有法人证券公司1家，基金公司尚

未设立，河北省农村地区基本上没有证券公司的分公司，官

网数据表明，财达证券有限公司在河北省拥有 94家营业部，

其中设在市和县的分别为 73家和 21家，占营业部的比重分

别为 77.66%和 22.34%，农民很难接触到股票、债券等金融产

品。因此，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银行存款

的利息收入，但是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和银行存款利率的不

断下调，农民人均纯收入不断下降和贬值，从根本上影响了

财产性收入的增加。

（2）股票市场不活跃。与上海市相比，截至 2014年，上海

市A股新增开户数为90.33户，期末账户数为1892.79户，代理

开户机构数为 14个；而河北省A股新增开户数仅为 31.8户，

期末账户数为471.5户，代理开户机构数为1个，差距比较大。

（3）截至 2013年底，河北省的期货交易公司只有恒银期

货经纪有限公司 1家，其中涉及农产品期货交易的品种只有

13种，主要是小麦、菜籽、玉米、棉花、黄豆、早籼稻等。与煤炭

等工业产品相比，成交量和成交金额都很小。

（4）资本市场作为投融资最活跃的市场，存在着投资主

体结构不合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资本市场体系缺

乏有效性等很多问题，2015年股票市场指数熔断机制的被迫

暂停是明显的例证，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机制需要不断完善。

3.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

（1）农村金融机构业务普遍以存贷款为主，很少涉及其

他业务。以农村信用社为例，除少数乡镇开通了代收水电费

之类的中间业务外，代销国债和基金、投资顾问、项目理财等

科技含量较高的现代银行业创新业务几乎没有。另外，农村

信用社股份制和商业化改革缓慢，2015年河北金融年鉴显

示，2009 ~ 2013年，农村商业银行的数量每年都维持在33家，

基本没有实现增长。河北省在 2014年有 12家农村信用社转

变为农村商业银行，但是仅开业1家，影响了金融服务水平的

提升。

（2）金融产品创新不足。首先，土地和农房是农民最大的

财产，但是土地流转、农房和农机具在抵押、担保、出让等多

方面受到限制。目前，农村信用社只有货物及货权质押贷款，

河北省只在玉田县、邱县、张北县等6个县开展了农村承包土

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尚无农民住房财产权的抵押试点，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农村居民
财产性收入

（元）

123.9

182.45

206.36

218.3

166.37

204

城镇居民
财产性收入

（元）

193.71

323.97

318.43

338.47

2082.41

2222.4

城乡
差距
（元）

69.81

141.52

112.07

120.17

1916.04

2018.4

城乡财产性
收入比

1.56

1.78

1.54

1.55

12.52

10.89

表 2 河北省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比较

注：数据来源于2009 ~ 2015年河北经济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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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仅有1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其次，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

行等金融机构缺乏多种多样的复合型的理财产品，不能满足

收入增加的农民的多样化金融需求，并且在商业银行中适合

农民的收益率较高、期限比较短、风险较小的理财产品更是

稀少。同时，银行对不同的理财产品设置不同的购买门槛，大

部分银行理财产品的认购起点为 5万元，这对于收入较低的

农民来说遥不可及。

（3）网点覆盖率太低，农村信用社和国有商业银行等机

构在不断缩减农村的网点。以 2011年为例，河北省机构覆盖

率为1.03家/万人，网点数为9787家，处于发达地区的浙江省

分别为1.95家/万人和10342家网点。四是农村资金互助社数

量太少，限制了农户资产入股分红收益。截至2014年底，河北

省农村资金互助社只有一家。

4.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不理想。

（1）农民自身素质比较低，理财意识淡薄，并且缺乏相应

的理财知识，农民不会积极地进行理财规划。农民的思想观

念比较落后，大部分农民主要通过银行存款获得利息收入，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会将资金投入股票市场来获得资产的

增值。还有一部分农民进入了股票市场，但是存在盲目跟风

行为，缺乏对风险较高的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的市场行情

预判和技术分析能力，致使在股票市场出现大量亏损，财产

性收入大幅度减少。

（2）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尚未成熟，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

余额宝、P2P借贷、股权众筹等不同的形式给农民提供了多种

多样的投资渠道。但是农民金融知识有限加之金融监管存在

漏洞，理财诈骗事件频繁发生。以河北省P2P网贷行业问题

平台为例，2016年网贷之家数据显示，河北省问题平台 37

家，其中跑路31家、停业3家、提现困难3家。注册资本规模过

大，带来更高的风险，如表3所示，注册资本金在5000万元以

上的高达6家。

（3）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民的理财知识宣传力度不足，由

于银行设计的理财产品主要以利润为目标，因此定位于城镇

居民，不愿意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农民身上。另外，河北省金融

机构服务人员密度低，以 2011年为例，河北省银行服务人员

为 11.95人/万人，而浙江省为 27.63人/万人。与国外理财人

员形成鲜明对比，国外银行往往拥有综合素质高的理财顾

问，这些理财顾问往往都通过了专业的资格认证考试并拥有

丰富的工作经验，为客户提供专业的理财服务，而国内理财

专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有些人员不具备专业的理财能力，

有些人员服务态度较差，因此，为农民提供的金融咨询服务

不能得到农民的满意，降低了其对购买理财产品的需求。

三、农村金融支持河北省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对策

1. 引导农村资金回流。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必须使农村

经济处于快速发展的环境中。而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信贷

资金的投入，因此需要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引导农村

资金回流。

（1）在政策扶持方面，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制定相关的扶

持政策，强制规定金融机构对农村地区贷款的最低比例，并

根据实际情况出台具有针对性的考核办法和激励政策。①借

鉴国外的经验，比如印度政府要求所有金融机构必须将农村

组织存款的 60%用于农村、商业银行必须将贷款余额的 18%

用于农业。②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给予一定数额的

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并严格落实和完善《鼓励县域法人将

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考核的办法》和《农村

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管理办法》，降低对农村金融机

构 70%的考核比例和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对达标机构 1%的比

例要求，使激励作用更加明显。

（2）在金融支农方面，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发挥新型农

村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服务三农的重要作用，为农民推

出农户联保贷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创

业贷款等多元化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强化农业信贷支持。

并相应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增加农业保险品种，降低农业的

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目前，河北省只有小麦、棉花、奶牛、母

猪、水稻、花生、马铃薯、大豆、油菜、设施农业这9种政策性农

业保险品种。另外，积极探索建立河北省农户信用评价体系，

广东省的茂名模式、浙江丽水模式和青海模式比较有借鉴

性，以广东省茂名模式为例，首先建立完善统一的农户信用

信息基础数据库，并相应研发农户信用评价系统；其次，科学

地设计农户信用信息指标体系；最后，用完善的制度规范农

户信用信息建设。最终实现农户的信用信息共享，降低道德

风险，为农村金融机构投放贷款提供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

2. 建立针对性较强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农民财产的

资本化是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重要前提，因此需要完善资

本市场体系，进行金融工具创新，从而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

来源渠道。根据河北省农村居民的实际行为特征，在农村地

区增加证券公司的数量，为农民提供市场交易平台。

（1）大力发展安全性较高的债券市场，对于河北省重点

建设项目、基础设施和重大科技工程可通过发行建设债券筹

集资金，这也能让更多农民分享优质资产的收益。

（2）制定综合的评估标准，选择发展前景好和经营效益

高的公司进行上市，从而保证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稳定，吸引

农民购买股票和减少农户利益损失。另外，为农民建立官网

开户、手机开户和营业部开户等多种开立股票账户的渠道，

并根据农民交易资金量的大小给予不同的佣金费率，降低农

民股票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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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万元）

机构数

≥10000

4

9900

1

5000

1

3000

4

2000

2

1000

15

≤500

6

注：数据来源于网贷之家。

表 3 河北省问题平台注册资本金额分布情况



（3）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增加期货公司的数量和农产

品期货的品种，减少农产品价格周期性波动，增加农民收入。

（4）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农村设立专门的基金公司，

采用投资代理人制度，为农民量身定做多种类型的投资基金

品种，比如货币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创业基金等，从而

实现分散投资、满足农民多样化的投资需求。

3. 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1）开展多样化的理财服务。在河北省农村市场中，农户

最常见的投资方式为储蓄存款，很少购买金融机构推出的理

财产品。根据城乡金融行为的差异，金融机构要善于运用市

场营销的市场细分理论，寻找细分的理财市场，加快开发农

村理财业务和产品。①参照国外金融机构的做法，实现理财

形式多样化。目前，河北省仅有2家资产管理公司，因此需要

在农村地区设立多种多样的专业的理财公司。②作为农村金

融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需要设计国债、外汇、基金、股票等

多种理财产品。首先，按农民的需求特点来开发期限短、收益

率高、风险低、门槛低、灵活性强的理财产品。例如具有日日

计息、1分钱起存、零手续费、T+0快速赎回、万分收益0.6999

元等特点的招商银行的朝朝盈产品，类似的还有华夏银行的

活期通、工商银行的现金宝、平安银行的平安盈等。其次，借

鉴生命周期理论，根据客户的收入、职业、家庭等情况，为客

户在不同人生阶段提供个性化的理财咨询服务和理财方案。

美国花旗银行是成功的典范，美国典型的个人理财方案通常

围绕人生不同阶段的重大目标来设计，主要有教育计划、退

休金计划和遗产计划。再次，投入不同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

来提供理财服务购买渠道，例如工商银行通过营业网点、网

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等电子银行以及自助终端等渠道销售理

财产品，为客户提供了便捷购买的服务。此外，设置专门的理

财柜台为农民提供金融咨询服务。③发达国家非常注重客户

关系管理，基于信息技术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得到广

泛应用，例如，美国花旗银行通过网上银行建立全面的客户

信息管理平台，从而为客户提供差异化的理财服务。同时，不

定期地开展公关活动，维护与客户的长期关系，如举办周末

活动、拜访客户、节日提供礼品等。因此，金融机构需要开发

和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建立客户信息管理系统，利用营销

活动积极维护客户关系。

（2）创新农地金融制度。积极发展土地金融，促进土地流

转，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从国外来看，不同国家成立了

不同的土地金融机构。法国、德国、美国相应成立了土地信用

银行、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联邦土地银行。这些国家拥有典

型的发展模式，即：政策支持——发行土地债券——合作金

融机构支持。以德国为例，结构体系是自下而上的模式，即农

民组成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成立联立合作银行，农民土

地作为抵押和担保，在政府支持下发行土地债券给农民提供

生产资金，促进农业发展。国内以成都为例，成都开展了多方

面的尝试来利用土地。首先，彭州市磁峰镇成立了农村土地

银行，农民自愿将土地存放在银行中，对土地进行整理和规

划后，把土地贷放给有需求的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土

地银行根据土地的等级评定相应付给农户租金和收取贷款

利息，从而赚取收益，实现土地流转。其次，成都创新了土地

产权交易模式，主要为三圣乡红沙村模式和双流县昆山模

式，即把农户土地集中，以农民入股的形式分别成立生态旅

游公司和农业园区，为农民提供入股分红收益、租金、工资收

入和农业技术服务。同时成立农村土地市场交易服务机构，

为土地流转提供估价、信息披露、风险保障等多项服务。再

次，改革农村资金互助社，扩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抵、质押贷款

试点范围，开展和推广农房抵押贷款、农机具设备金融租赁

业务，并出台相关法律保障措施，建立风险保障机制。当土地

和农房抵押贷款出现违约风险时，银行可以在市场上进行拍

卖，以降低损失。

4. 培育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

需要农村金融的大力支持，而农村金融的发展必然需要一个

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1）政府和金融机构通过报纸、讲座、电视、课堂等多种

形式向农民宣传理财知识，增强农民的金融理财意识。并通

过公益性机构和银行机构的合作，为农民举行关于股票、债

券、外汇、基金等多种理财知识的讲座和培训，增强农民对理

财市场的投资分析能力和风险意识，引导农民科学理财。

（2）加强金融监管，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发挥银监会的监

督功能。首先，加强对股票市场的监管，减少大股东操作和内

幕交易行为，建立严密高效的监管体系。其次，建立更为完善

的中小投资者保护机制，制定与中小投资者权益相关的法律

法规，对非法集资诈骗行为严惩不贷。最后，规范互联网金融

市场，减少问题网贷平台的出现，减少理财诈骗事件的发生，

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侵害。

（3）建设有创新意识的理财人员队伍，减少大堂经理和

银行理财人员的工作交叉，对银行理财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和

考核，为客户提供高度满意的理财服务。提高对理财人员的

招聘要求，尽可能招聘具有证券、基金、保险等从业资格证书

的人才和优秀的国际金融理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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